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98號

原      告  李柏英 

被      告  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李洪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小蓮 

            王威凱 

            陳志成 

            陳淑華    住○○市○里區○○路000巷0弄00○0 

            號

            黃清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崇民律師

複代理人    李宗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管理委員會決議部分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

3年10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民國112年11月4日第25屆職務

推派112年11月份會議所有決議無效。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區分

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旨在執

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事務，於

完成社團法人登記前，僅屬非法人團體，固無實體法上完全

之權利能力。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1項明文規定：

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明文承認管委會具有成為訴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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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之資格，得以其名義起訴或被訴，就與其執行職務相

關之民事紛爭享有訴訟實施權。本件原告以其為青年理想家

公寓大廈（下稱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身分，先位請求確

認被告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下逕以姓名稱之）所為決議

無效，備位請求確認被告李洪、劉小蓮、王威凱、陳志成、

陳淑華、黃清煒（下逕以姓名稱之）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

會間之第25屆主任委員、監察委員、管理委員之委任關係不

存在，應認原告得基於程序選擇權，並依上開同條例第38條

第1項規定及訴訟擔當法理，選擇不以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或

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全體委員為被告，而以系爭社區所成

立之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為被告起訴請求確認如聲明所示

事項，即具當事人適格。

二、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

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

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

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

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

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

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2款、第7款亦定有明文。又該條項第2款所稱之「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

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

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

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

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

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

台抗字第71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於起訴時僅以

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為被告，請求「確認青年理想家管理

委員會於民國112年11月4日第25屆職務推派會議決議部分無

效：㈠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應撤銷現任主任委員及監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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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資格，重新選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㈡青年理想家管理

委員會應撤銷4位非被選舉人擔任管理委員的資格，並禁止

這4人以代理人的身分，參加管理委員會會議。」（見本院

卷第11頁），嗣於113年5月16日以民事準備書狀追加李洪、

劉小蓮、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林華玲、徐旭

伸、陳義家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先位聲明：請求確認

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112年11月4日第25屆職務推派112

年11月份會議所有決議無效。備位聲明：㈠請求確認李洪及

劉小蓮擔任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第25屆主任委員及監察委

員之職位無效。㈡請求確認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

煒擔任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第25屆管理委員的資格無

效。」（見本院卷第75頁），後於113年8月2日言詞辯論期

日將備位聲明更正為「㈠確認李洪、劉小蓮與青年理想家管

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

在。㈡確認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與青年理想家

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管理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見

本院卷第145頁），並撤回原為當事人適格而追加之徐旭

伸、林華玲、陳義家部分，經林華玲及陳義家之共同訴訟代

理人當庭表示同意撤回（見本院卷第147頁），至徐旭伸並

未到庭辯論，故此部分未經言詞辯論，於撤回時即已生訴之

撤回效力。另原告於113年9月26日以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追

加聲明：「確認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113年9月8日召開

之青年理想家第25屆管理委員113年8月份會議所有決議無

效」（本院卷第233頁），隨於113年10月4日言詞辯論期日

撤回上開追加（見本院卷第237頁），原告就該確認113年9

月8日召開之青年理想家第25屆管理委員113年8月份會議決

議無效之訴之追加請求部分，既未經言詞辯論，亦於撤回時

即已生訴之撤回效力。且核原告上揭訴之變更，其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主要爭點亦具共通性，是原告所為之變更與前

揭法條及說明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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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起訴主張：系爭社區於112年9月10日上午10時召開112

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下稱系爭區權會）選舉第25屆管理

委員，於112年10月22日選出第25屆管理委員11人，青年理

想家管理委員會隨於112年11月4日舉行第25屆職務推派會議

（下稱系爭會議）。系爭會議應由新當選之管理委員出席，

惟依系爭會議記錄所記載出席委員9人中李洪、劉小蓮、林

華玲、徐旭伸、陳義家確為系爭社區第25屆新當選之管理委

員，其餘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並非新當選之管

理委員，則系爭會議出席委員9人中應扣除該非新當選之4

人，實際出席委員為5人，已不足系爭社區規約第6條2項約

定至少應為6人之委員出席有效人數，本應流會。且系爭會

議由未具新當選管理委員資格者參與決議之作成，會議決議

顯有程序瑕疵，故系爭會議所為決議當然自始無效而不存

在。爰先位請求確認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112年11月4日

第25屆職務推派會議所有決議無效。倘認先位無理由，因李

洪與劉小蓮自第23屆起至現今第25屆連續擔任3屆擔任主任

委員與監察委員職務，李洪固於第23屆係遞補該屆往生之主

任委員職務，任期為補足原主委所遺之任期，並向訴外人臺

中市大里區公所報備，應視為一任，連任3屆即違反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依同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

適用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另王威凱、陳志成、陳淑

華、黃清煒非系爭社區第25屆管理委員選舉之被選舉人，卻

擔任系爭社區管理委員，其等擔任第25屆管理委員之資格亦

自始不存在而無效。爰備位請求確認其等委任關係不存在，

並聲明：先位請求確認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112年11月4

日第25屆職務推派112年11月份會議所為決議無效。備位請

求㈠確認李洪、劉小蓮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

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㈡確認王威凱、陳

志成、陳淑華、黃清煒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

管理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系爭社區歷年來選任管理委員之方式，係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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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票發放予住戶，由住戶填寫其認為適當之人選，住戶對於

填寫之該戶人家、人選至少應有了解，始會知其姓名並填

寫，不論得票人係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皆採行以戶計票方

式，將票數歸於同一戶，非僅有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能

擔任管理委員職務，且自王威凱自95年入住以來，已為系爭

社區慣例。另依內政部104年10月8日台內團字第1040436369

號函，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並不屬於人民團體法所規定之社

會團體，顯見管理委員會並不適用人民團體法及人民團體選

舉罷免辦法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青年理想家管

理委員會於112年11月4日舉行系爭會議乙節，業據其提出會

議紀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37至38頁），堪可採信。原告

先位主張系爭會議決議無效，備位主張系爭會議決議選出之

李洪、劉小蓮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主任委員

及監察委員，及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與青年理

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管理委員，委任關係不存在，為

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兩造就系爭會議決議是否無

效，及系爭會議選任李洪、劉小蓮為第25屆主任委員及監察

委員，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為第25屆管理委員

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委任關係是否不存在等情即有爭

執，涉及系爭會議決議內容有效與否，李洪、劉小蓮、王威

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能否以主任委員、監察委員、

管理委員身分執行相關職務，攸關系爭社區住戶權益，自屬

對原告本諸區分所有權人身分所應享有之權利及負擔之義務

有所影響，上述法律關係有不明之處，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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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不安之狀態，確能以

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應認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

益。

  ㈡次按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總會之召集程

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3個月

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

者，無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民法第56條第1

項本文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

人的組織體，應以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最高意思機關。該

會議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依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固應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關

於撤銷總會決議之規定，由區分所有權人請求法院撤銷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如係由「無召集

權人」召集而召開，該會議既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成

立之意思機關，其所為之決議即屬當然無效，本非法定應行

撤銷之範疇。當事人自得依法提起確認該會議決議無效之

訴，以資救濟（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2號裁判意旨參

照）。而依管理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以上之委員出席參

加，其討論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之決議通過。委員

之任期自每年11月1日起至翌年10月31日止，為期1年，連選

得連任。青年理想家公寓大廈規約第6條第3項及第7條第4項

亦有約明。系爭社區於112年9月10日上午10時召開系爭區權

會選舉第25屆管理委員，並於112年10月22日計算投票結果

等情，有青年理想家112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會議紀錄及

青年理想家第25屆委員選舉投票統計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

第79至83頁），足認系爭會議至少應有第25屆管理委員過半

數以上委員出席參加，而兩造爭執系爭會議出席與會之當選

第25屆管理委員資格，即系爭區權會選舉管理委員之計票當

選結果，自為認定系爭會議召開、成立及效力之先決要件。

  ㈢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

分所有權人3分之2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3分之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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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以出席人數4分之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

數區分所有權4分之3以上之同意行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1條定有明文。又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30、31條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

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

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為處理區分所有關係所生事務，本公寓大廈由區分所

有權人及住戶互選管理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副

主任委員及財務委員，由區分所有權人任之。主任委員、副

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選任時應予公告，解散時，

亦同。主任委員應每二個月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乙次。管理

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以上之委員出席參加，其討論事事項

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之決議通過。主任委員由管理委員

互選之。副主任委員及財務委員由主任委員於管理委員中選

任之。委員應以下列方式之一選任：⒈委員名額未按分區分

配名額時，採記名單記法選舉，並以獲出席區分所有權人及

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多者為當選。⒉委員名額按分區分配名額

時，採無記名單記法選舉，並以獲該分區區分所有權人較多

者為當選。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喪

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者，或管理委員喪失住戶資格者，當然

解任。管理委員出缺時，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青年理想家

公寓大廈規約第3條第9項，第5條第1項前段、第3、4項，第

6條第1、3項及第7條第1、3、5、6項分別約明（見本院卷第

15至25頁）。足認系爭社區規約已明定管理委員之資格、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管理委員之公告、表決及決議方式、管

理委員會會議之召開及決議方法等，惟無選舉計票方式之約

定。經查：

　⒈查系爭區權會開會前所公告之名冊及開會簽到之名冊均以記

載樓別及區分所有權人姓名等方式為之，未及住戶姓名（見

本院卷第33至36頁）；管理委員選票僅以樓別欄空白，所有

權人欄空白，候選人欄位則有分區欄及不分區，惟候選人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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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欄均空白之形式為記載，但選票下方均註明「每位所有權

人皆為候選人，名冊將公告於公佈欄」（參見本院卷第31、

249至259頁）；投票統計表亦以店戶及區分所有權人之姓名

為記載，未及住戶姓名（見本院卷第79至80頁）。由形式觀

之，應係以區分所有權人做為候選人。但最後系爭區權會會

議記錄上記載之管理委員當選人，卻將非候選人之王威凱、

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列為當選人，以括號方式記載與其

等同戶之區分所有權人，已有違誤。

　⒉被告雖辯稱以戶計票為系爭社區選舉管理委員之慣例，選票

上為空白可填入任意人選，再將同一戶的票數加總云云，當

事人王威凱亦到庭陳述略以：自伊於95年間住在系爭社區

起，發區權會通知時就由每戶至管理員處領取如本院卷第31

頁之選票，區權會開完後，會訂定開票日期，再開票計算票

數。競選管理委員沒有報名登記，選票是空白的，由住戶自

己填寫認為適當的人選。通常都是寫出區權人或配偶的名

字，例如伊因已經擔任委員一陣子，住戶認識伊就會直接寫

伊名字，或者是區權人跟伊名字，也可能是區權人的名字，

如果這戶的人就會計在一起，算票數是以戶為單位。實際上

擔任管理委員的人是選上那戶自己決定由何人擔任委員。自

伊95年入住後選票下方就會標註每個區權人都是候選人並不

是標註每戶，伊不確定區權會開會通知跟改選通知會否提供

住戶名冊，有可能是公布在公佈欄，112年度系爭區權會開

會前會公告如本院卷第33至36頁原證5之名冊，上面僅有記

載區權人的名字，開會時簽到冊也是只有列區權人。選票是

訂定開票日期前要把選票投到票箱，票箱放在管理室，大家

有空就可以投，只要在開票日前投入即可。本院卷第81至83

頁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會議記錄係系爭區權會之會議記錄，開

票之後才做區權會會議紀錄，就把結果記上去。當選名單上

有些名字有括號，括號內的是區權人，同一個格子內沒有括

號的是配偶，不管選票寫誰都會把同一戶計在一起，實際擔

任委員的就是沒有括號的人。伊在112年12月份也是參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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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人之一，管委會有通過一個提案是區權人及其配偶可以

擔任主委、副主委、監委、財委、委員等職務，係因慣例上

配偶可擔任管理委員，但沒有辦法擔任主委、副主委、監

委、財委等需要負責的職務，後來有一次沒有人要擔任這些

職務，伊才說要提案修正規約等語（見本院卷第194至196

頁）。

　⒉惟系爭社區規約就管理委員等資格、遞補及選任方式等均有

明文約定，別無被告所辯稱選舉計票決議方式以戶合計之約

定，已如前述。且由青年理想家公寓大廈規約第5條第1項前

段規定「本公寓大廈由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互選管理委員組

成管理委員會」可知，做為計票之單位雖為各「戶」，然每

一戶可出面擔任管委會之被選舉人，可為該戶之「區分所有

權人」，亦可為該戶之「住戶」，從而就被選舉人之選任資

格觀之，應以「自然人」做為被選舉之對象。況執行社區管

委會之職務，需具備一定之能力及資格，區分所有權人在進

行投票時，亦當考量該人是否具備得執行管委會職務之資格

及能力，倘如被告所稱，僅以戶為被選舉資格，則該戶要推

何人出來任職，區分所有權人無法事前知悉，如此何能期盼

所選舉出來之人，有資格及能力擔任管委會委會？再觀青年

理想家公寓大廈規約第7條第6款，管理委員出缺時，係由候

補委員依序遞補，並非由當選戶內其他之自然人遞補，更可

見當選之對象為自然人，並非各戶，被告抗辯，已難採取。

　⒊而系爭社區規約既明定管理委員等於選任時應予公告，再參

酌前述社區之公告均有自然人姓名，更可見投票時係以自然

人即區分所有權人為候選人，而非以戶為候選單位，誠難逕

據此推認選舉計票係以戶別為計票單位。況空白選票上固可

任意填入區分所有權人及非區分所有權人之住戶等候選人姓

名，並未註明以戶別計票，於計數得票時，卻未區分選票上

候選人姓名為區分所有權人或非區分所有權人之住戶姓名不

同，逕以同戶同計入一戶為計票單位，並以非候選人之王威

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為當選對象，顯不符上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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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及系爭社區規約約定，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

煒當選之決議自屬無效。縱系爭社區以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

姓名逕計入同一戶之方式計票而行之有年，然該方式既未見

於系爭社區規約另有明文約定，復未經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決行，即難遽認於法有據。被告上開辯稱即不足

採認。

　㈣系爭區權會選舉管理委員之計票方式及結果於法不合，王威

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當選之決議無效，已如前述，

則此4人即非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而管理委員會會議應有

過半數以上之委員出席參加，其討論事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

半數以上之決議通過，為規約所明訂。則系爭會議扣除此4

人後實際出席人數為5人，未達全部委員11人之半數，且此4

人未具委員資格又參與決議，故系爭會議所為之決議亦屬違

反規約而無效。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會議決議無效，即

為可採，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㈤末按訴之客觀預備合併，必有先位、後位不同之聲明，當事

人就此數項請求定有順序，預慮先順序之請求無理由時，即

要求就後順序之請求加以栽判，法院審理應受此先後位順序

之拘束。於先位之訴有理由時，備位之訴即毋庸栽判。必先

位之訴為無理由時，法院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111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就被告提

起預備訴之合併，上開本院認其上開先位有理由部分，就其

備位聲明自無庸判決，附此敘明。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五、結論：原告先位之訴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奕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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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祐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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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98號
原      告  李柏英  
被      告  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李洪    


被      告  劉小蓮  
            王威凱  
            陳志成  
            陳淑華    住○○市○里區○○路000巷0弄00○0              號
            黃清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崇民律師
複代理人    李宗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管理委員會決議部分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民國112年11月4日第25屆職務推派112年11月份會議所有決議無效。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旨在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事務，於完成社團法人登記前，僅屬非法人團體，固無實體法上完全之權利能力。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1項明文規定：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明文承認管委會具有成為訴訟上當事人之資格，得以其名義起訴或被訴，就與其執行職務相關之民事紛爭享有訴訟實施權。本件原告以其為青年理想家公寓大廈（下稱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身分，先位請求確認被告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下逕以姓名稱之）所為決議無效，備位請求確認被告李洪、劉小蓮、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下逕以姓名稱之）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主任委員、監察委員、管理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應認原告得基於程序選擇權，並依上開同條例第38條第1項規定及訴訟擔當法理，選擇不以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或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全體委員為被告，而以系爭社區所成立之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為被告起訴請求確認如聲明所示事項，即具當事人適格。
二、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亦定有明文。又該條項第2款所稱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71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於起訴時僅以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為被告，請求「確認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民國112年11月4日第25屆職務推派會議決議部分無效：㈠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應撤銷現任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的資格，重新選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㈡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應撤銷4位非被選舉人擔任管理委員的資格，並禁止這4人以代理人的身分，參加管理委員會會議。」（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113年5月16日以民事準備書狀追加李洪、劉小蓮、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林華玲、徐旭伸、陳義家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先位聲明：請求確認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112年11月4日第25屆職務推派112年11月份會議所有決議無效。備位聲明：㈠請求確認李洪及劉小蓮擔任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第25屆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之職位無效。㈡請求確認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擔任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第25屆管理委員的資格無效。」（見本院卷第75頁），後於113年8月2日言詞辯論期日將備位聲明更正為「㈠確認李洪、劉小蓮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㈡確認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管理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見本院卷第145頁），並撤回原為當事人適格而追加之徐旭伸、林華玲、陳義家部分，經林華玲及陳義家之共同訴訟代理人當庭表示同意撤回（見本院卷第147頁），至徐旭伸並未到庭辯論，故此部分未經言詞辯論，於撤回時即已生訴之撤回效力。另原告於113年9月26日以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追加聲明：「確認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113年9月8日召開之青年理想家第25屆管理委員113年8月份會議所有決議無效」（本院卷第233頁），隨於113年10月4日言詞辯論期日撤回上開追加（見本院卷第237頁），原告就該確認113年9月8日召開之青年理想家第25屆管理委員113年8月份會議決議無效之訴之追加請求部分，既未經言詞辯論，亦於撤回時即已生訴之撤回效力。且核原告上揭訴之變更，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主要爭點亦具共通性，是原告所為之變更與前揭法條及說明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系爭社區於112年9月10日上午10時召開112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下稱系爭區權會）選舉第25屆管理委員，於112年10月22日選出第25屆管理委員11人，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隨於112年11月4日舉行第25屆職務推派會議（下稱系爭會議）。系爭會議應由新當選之管理委員出席，惟依系爭會議記錄所記載出席委員9人中李洪、劉小蓮、林華玲、徐旭伸、陳義家確為系爭社區第25屆新當選之管理委員，其餘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並非新當選之管理委員，則系爭會議出席委員9人中應扣除該非新當選之4人，實際出席委員為5人，已不足系爭社區規約第6條2項約定至少應為6人之委員出席有效人數，本應流會。且系爭會議由未具新當選管理委員資格者參與決議之作成，會議決議顯有程序瑕疵，故系爭會議所為決議當然自始無效而不存在。爰先位請求確認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112年11月4日第25屆職務推派會議所有決議無效。倘認先位無理由，因李洪與劉小蓮自第23屆起至現今第25屆連續擔任3屆擔任主任委員與監察委員職務，李洪固於第23屆係遞補該屆往生之主任委員職務，任期為補足原主委所遺之任期，並向訴外人臺中市大里區公所報備，應視為一任，連任3屆即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依同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適用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另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非系爭社區第25屆管理委員選舉之被選舉人，卻擔任系爭社區管理委員，其等擔任第25屆管理委員之資格亦自始不存在而無效。爰備位請求確認其等委任關係不存在，並聲明：先位請求確認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112年11月4日第25屆職務推派112年11月份會議所為決議無效。備位請求㈠確認李洪、劉小蓮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㈡確認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管理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系爭社區歷年來選任管理委員之方式，係將空白選票發放予住戶，由住戶填寫其認為適當之人選，住戶對於填寫之該戶人家、人選至少應有了解，始會知其姓名並填寫，不論得票人係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皆採行以戶計票方式，將票數歸於同一戶，非僅有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能擔任管理委員職務，且自王威凱自95年入住以來，已為系爭社區慣例。另依內政部104年10月8日台內團字第1040436369號函，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並不屬於人民團體法所規定之社會團體，顯見管理委員會並不適用人民團體法及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112年11月4日舉行系爭會議乙節，業據其提出會議紀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37至38頁），堪可採信。原告先位主張系爭會議決議無效，備位主張系爭會議決議選出之李洪、劉小蓮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及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管理委員，委任關係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兩造就系爭會議決議是否無效，及系爭會議選任李洪、劉小蓮為第25屆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為第25屆管理委員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委任關係是否不存在等情即有爭執，涉及系爭會議決議內容有效與否，李洪、劉小蓮、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能否以主任委員、監察委員、管理委員身分執行相關職務，攸關系爭社區住戶權益，自屬對原告本諸區分所有權人身分所應享有之權利及負擔之義務有所影響，上述法律關係有不明之處，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不安之狀態，確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應認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
  ㈡次按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3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民法第56條第1項本文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應以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最高意思機關。該會議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固應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關於撤銷總會決議之規定，由區分所有權人請求法院撤銷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如係由「無召集權人」召集而召開，該會議既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其所為之決議即屬當然無效，本非法定應行撤銷之範疇。當事人自得依法提起確認該會議決議無效之訴，以資救濟（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2號裁判意旨參照）。而依管理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以上之委員出席參加，其討論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之決議通過。委員之任期自每年11月1日起至翌年10月31日止，為期1年，連選得連任。青年理想家公寓大廈規約第6條第3項及第7條第4項亦有約明。系爭社區於112年9月10日上午10時召開系爭區權會選舉第25屆管理委員，並於112年10月22日計算投票結果等情，有青年理想家112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會議紀錄及青年理想家第25屆委員選舉投票統計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79至83頁），足認系爭會議至少應有第25屆管理委員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參加，而兩造爭執系爭會議出席與會之當選第25屆管理委員資格，即系爭區權會選舉管理委員之計票當選結果，自為認定系爭會議召開、成立及效力之先決要件。
  ㈢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3分之2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3分之2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4分之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4分之3以上之同意行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定有明文。又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31條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為處理區分所有關係所生事務，本公寓大廈由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互選管理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財務委員，由區分所有權人任之。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選任時應予公告，解散時，亦同。主任委員應每二個月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乙次。管理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以上之委員出席參加，其討論事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之決議通過。主任委員由管理委員互選之。副主任委員及財務委員由主任委員於管理委員中選任之。委員應以下列方式之一選任：⒈委員名額未按分區分配名額時，採記名單記法選舉，並以獲出席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多者為當選。⒉委員名額按分區分配名額時，採無記名單記法選舉，並以獲該分區區分所有權人較多者為當選。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者，或管理委員喪失住戶資格者，當然解任。管理委員出缺時，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青年理想家公寓大廈規約第3條第9項，第5條第1項前段、第3、4項，第6條第1、3項及第7條第1、3、5、6項分別約明（見本院卷第15至25頁）。足認系爭社區規約已明定管理委員之資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管理委員之公告、表決及決議方式、管理委員會會議之召開及決議方法等，惟無選舉計票方式之約定。經查：
　⒈查系爭區權會開會前所公告之名冊及開會簽到之名冊均以記載樓別及區分所有權人姓名等方式為之，未及住戶姓名（見本院卷第33至36頁）；管理委員選票僅以樓別欄空白，所有權人欄空白，候選人欄位則有分區欄及不分區，惟候選人姓名欄均空白之形式為記載，但選票下方均註明「每位所有權人皆為候選人，名冊將公告於公佈欄」（參見本院卷第31、249至259頁）；投票統計表亦以店戶及區分所有權人之姓名為記載，未及住戶姓名（見本院卷第79至80頁）。由形式觀之，應係以區分所有權人做為候選人。但最後系爭區權會會議記錄上記載之管理委員當選人，卻將非候選人之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列為當選人，以括號方式記載與其等同戶之區分所有權人，已有違誤。
　⒉被告雖辯稱以戶計票為系爭社區選舉管理委員之慣例，選票上為空白可填入任意人選，再將同一戶的票數加總云云，當事人王威凱亦到庭陳述略以：自伊於95年間住在系爭社區起，發區權會通知時就由每戶至管理員處領取如本院卷第31頁之選票，區權會開完後，會訂定開票日期，再開票計算票數。競選管理委員沒有報名登記，選票是空白的，由住戶自己填寫認為適當的人選。通常都是寫出區權人或配偶的名字，例如伊因已經擔任委員一陣子，住戶認識伊就會直接寫伊名字，或者是區權人跟伊名字，也可能是區權人的名字，如果這戶的人就會計在一起，算票數是以戶為單位。實際上擔任管理委員的人是選上那戶自己決定由何人擔任委員。自伊95年入住後選票下方就會標註每個區權人都是候選人並不是標註每戶，伊不確定區權會開會通知跟改選通知會否提供住戶名冊，有可能是公布在公佈欄，112年度系爭區權會開會前會公告如本院卷第33至36頁原證5之名冊，上面僅有記載區權人的名字，開會時簽到冊也是只有列區權人。選票是訂定開票日期前要把選票投到票箱，票箱放在管理室，大家有空就可以投，只要在開票日前投入即可。本院卷第81至83頁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會議記錄係系爭區權會之會議記錄，開票之後才做區權會會議紀錄，就把結果記上去。當選名單上有些名字有括號，括號內的是區權人，同一個格子內沒有括號的是配偶，不管選票寫誰都會把同一戶計在一起，實際擔任委員的就是沒有括號的人。伊在112年12月份也是參與開會的人之一，管委會有通過一個提案是區權人及其配偶可以擔任主委、副主委、監委、財委、委員等職務，係因慣例上配偶可擔任管理委員，但沒有辦法擔任主委、副主委、監委、財委等需要負責的職務，後來有一次沒有人要擔任這些職務，伊才說要提案修正規約等語（見本院卷第194至196頁）。
　⒉惟系爭社區規約就管理委員等資格、遞補及選任方式等均有明文約定，別無被告所辯稱選舉計票決議方式以戶合計之約定，已如前述。且由青年理想家公寓大廈規約第5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公寓大廈由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互選管理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可知，做為計票之單位雖為各「戶」，然每一戶可出面擔任管委會之被選舉人，可為該戶之「區分所有權人」，亦可為該戶之「住戶」，從而就被選舉人之選任資格觀之，應以「自然人」做為被選舉之對象。況執行社區管委會之職務，需具備一定之能力及資格，區分所有權人在進行投票時，亦當考量該人是否具備得執行管委會職務之資格及能力，倘如被告所稱，僅以戶為被選舉資格，則該戶要推何人出來任職，區分所有權人無法事前知悉，如此何能期盼所選舉出來之人，有資格及能力擔任管委會委會？再觀青年理想家公寓大廈規約第7條第6款，管理委員出缺時，係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並非由當選戶內其他之自然人遞補，更可見當選之對象為自然人，並非各戶，被告抗辯，已難採取。
　⒊而系爭社區規約既明定管理委員等於選任時應予公告，再參酌前述社區之公告均有自然人姓名，更可見投票時係以自然人即區分所有權人為候選人，而非以戶為候選單位，誠難逕據此推認選舉計票係以戶別為計票單位。況空白選票上固可任意填入區分所有權人及非區分所有權人之住戶等候選人姓名，並未註明以戶別計票，於計數得票時，卻未區分選票上候選人姓名為區分所有權人或非區分所有權人之住戶姓名不同，逕以同戶同計入一戶為計票單位，並以非候選人之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為當選對象，顯不符上開法律規定及系爭社區規約約定，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當選之決議自屬無效。縱系爭社區以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姓名逕計入同一戶之方式計票而行之有年，然該方式既未見於系爭社區規約另有明文約定，復未經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決行，即難遽認於法有據。被告上開辯稱即不足採認。
　㈣系爭區權會選舉管理委員之計票方式及結果於法不合，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當選之決議無效，已如前述，則此4人即非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而管理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以上之委員出席參加，其討論事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之決議通過，為規約所明訂。則系爭會議扣除此4人後實際出席人數為5人，未達全部委員11人之半數，且此4人未具委員資格又參與決議，故系爭會議所為之決議亦屬違反規約而無效。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會議決議無效，即為可採，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㈤末按訴之客觀預備合併，必有先位、後位不同之聲明，當事人就此數項請求定有順序，預慮先順序之請求無理由時，即要求就後順序之請求加以栽判，法院審理應受此先後位順序之拘束。於先位之訴有理由時，備位之訴即毋庸栽判。必先位之訴為無理由時，法院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1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就被告提起預備訴之合併，上開本院認其上開先位有理由部分，就其備位聲明自無庸判決，附此敘明。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五、結論：原告先位之訴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奕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祐誠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98號
原      告  李柏英  
被      告  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李洪    

被      告  劉小蓮  
            王威凱  
            陳志成  
            陳淑華    住○○市○里區○○路000巷0弄00○0       
                   號
            黃清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崇民律師
複代理人    李宗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管理委員會決議部分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
3年10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民國112年11月4日第25屆職務
推派112年11月份會議所有決議無效。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區分
    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旨在執
    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事務，於
    完成社團法人登記前，僅屬非法人團體，固無實體法上完全
    之權利能力。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1項明文規定：
    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明文承認管委會具有成為訴訟上
    當事人之資格，得以其名義起訴或被訴，就與其執行職務相
    關之民事紛爭享有訴訟實施權。本件原告以其為青年理想家
    公寓大廈（下稱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身分，先位請求確
    認被告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下逕以姓名稱之）所為決議
    無效，備位請求確認被告李洪、劉小蓮、王威凱、陳志成、
    陳淑華、黃清煒（下逕以姓名稱之）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
    會間之第25屆主任委員、監察委員、管理委員之委任關係不
    存在，應認原告得基於程序選擇權，並依上開同條例第38條
    第1項規定及訴訟擔當法理，選擇不以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或
    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全體委員為被告，而以系爭社區所成
    立之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為被告起訴請求確認如聲明所示
    事項，即具當事人適格。
二、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
    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
    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
    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
    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
    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
    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2款、第7款亦定有明文。又該條項第2款所稱之「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
    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
    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
    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
    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
    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
    台抗字第71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於起訴時僅以
    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為被告，請求「確認青年理想家管理
    委員會於民國112年11月4日第25屆職務推派會議決議部分無
    效：㈠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應撤銷現任主任委員及監察委
    員的資格，重新選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㈡青年理想家管理
    委員會應撤銷4位非被選舉人擔任管理委員的資格，並禁止
    這4人以代理人的身分，參加管理委員會會議。」（見本院
    卷第11頁），嗣於113年5月16日以民事準備書狀追加李洪、
    劉小蓮、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林華玲、徐旭
    伸、陳義家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先位聲明：請求確認
    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112年11月4日第25屆職務推派112
    年11月份會議所有決議無效。備位聲明：㈠請求確認李洪及
    劉小蓮擔任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第25屆主任委員及監察委
    員之職位無效。㈡請求確認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
    煒擔任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第25屆管理委員的資格無效。
    」（見本院卷第75頁），後於113年8月2日言詞辯論期日將
    備位聲明更正為「㈠確認李洪、劉小蓮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
    員會間之第25屆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㈡
    確認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
    員會間之第25屆管理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見本院卷
    第145頁），並撤回原為當事人適格而追加之徐旭伸、林華
    玲、陳義家部分，經林華玲及陳義家之共同訴訟代理人當庭
    表示同意撤回（見本院卷第147頁），至徐旭伸並未到庭辯
    論，故此部分未經言詞辯論，於撤回時即已生訴之撤回效力
    。另原告於113年9月26日以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追加聲明：
    「確認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113年9月8日召開之青年理
    想家第25屆管理委員113年8月份會議所有決議無效」（本院
    卷第233頁），隨於113年10月4日言詞辯論期日撤回上開追
    加（見本院卷第237頁），原告就該確認113年9月8日召開之
    青年理想家第25屆管理委員113年8月份會議決議無效之訴之
    追加請求部分，既未經言詞辯論，亦於撤回時即已生訴之撤
    回效力。且核原告上揭訴之變更，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主要爭點亦具共通性，是原告所為之變更與前揭法條及說明
    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系爭社區於112年9月10日上午10時召開112
    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下稱系爭區權會）選舉第25屆管理
    委員，於112年10月22日選出第25屆管理委員11人，青年理
    想家管理委員會隨於112年11月4日舉行第25屆職務推派會議
    （下稱系爭會議）。系爭會議應由新當選之管理委員出席，
    惟依系爭會議記錄所記載出席委員9人中李洪、劉小蓮、林
    華玲、徐旭伸、陳義家確為系爭社區第25屆新當選之管理委
    員，其餘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並非新當選之管
    理委員，則系爭會議出席委員9人中應扣除該非新當選之4人
    ，實際出席委員為5人，已不足系爭社區規約第6條2項約定
    至少應為6人之委員出席有效人數，本應流會。且系爭會議
    由未具新當選管理委員資格者參與決議之作成，會議決議顯
    有程序瑕疵，故系爭會議所為決議當然自始無效而不存在。
    爰先位請求確認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112年11月4日第25
    屆職務推派會議所有決議無效。倘認先位無理由，因李洪與
    劉小蓮自第23屆起至現今第25屆連續擔任3屆擔任主任委員
    與監察委員職務，李洪固於第23屆係遞補該屆往生之主任委
    員職務，任期為補足原主委所遺之任期，並向訴外人臺中市
    大里區公所報備，應視為一任，連任3屆即違反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依同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適用
    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另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
    黃清煒非系爭社區第25屆管理委員選舉之被選舉人，卻擔任
    系爭社區管理委員，其等擔任第25屆管理委員之資格亦自始
    不存在而無效。爰備位請求確認其等委任關係不存在，並聲
    明：先位請求確認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112年11月4日第
    25屆職務推派112年11月份會議所為決議無效。備位請求㈠確
    認李洪、劉小蓮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主任委
    員及監察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㈡確認王威凱、陳志成、
    陳淑華、黃清煒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管理委
    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系爭社區歷年來選任管理委員之方式，係將空白
    選票發放予住戶，由住戶填寫其認為適當之人選，住戶對於
    填寫之該戶人家、人選至少應有了解，始會知其姓名並填寫
    ，不論得票人係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皆採行以戶計票方式
    ，將票數歸於同一戶，非僅有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能擔
    任管理委員職務，且自王威凱自95年入住以來，已為系爭社
    區慣例。另依內政部104年10月8日台內團字第1040436369號
    函，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並不屬於人民團體法所規定之社會
    團體，顯見管理委員會並不適用人民團體法及人民團體選舉
    罷免辦法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青年理想家管
    理委員會於112年11月4日舉行系爭會議乙節，業據其提出會
    議紀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37至38頁），堪可採信。原告
    先位主張系爭會議決議無效，備位主張系爭會議決議選出之
    李洪、劉小蓮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主任委員
    及監察委員，及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與青年理
    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管理委員，委任關係不存在，為
    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兩造就系爭會議決議是否無
    效，及系爭會議選任李洪、劉小蓮為第25屆主任委員及監察
    委員，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為第25屆管理委員
    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委任關係是否不存在等情即有爭
    執，涉及系爭會議決議內容有效與否，李洪、劉小蓮、王威
    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能否以主任委員、監察委員、
    管理委員身分執行相關職務，攸關系爭社區住戶權益，自屬
    對原告本諸區分所有權人身分所應享有之權利及負擔之義務
    有所影響，上述法律關係有不明之處，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
    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不安之狀態，確能以
    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應認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
    益。
  ㈡次按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總會之召集程
    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3個月
    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
    ，無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民法第56條第1項
    本文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
    的組織體，應以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最高意思機關。該會
    議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依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固應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關於
    撤銷總會決議之規定，由區分所有權人請求法院撤銷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如係由「無召集權
    人」召集而召開，該會議既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成立
    之意思機關，其所為之決議即屬當然無效，本非法定應行撤
    銷之範疇。當事人自得依法提起確認該會議決議無效之訴，
    以資救濟（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2號裁判意旨參照）
    。而依管理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以上之委員出席參加，其
    討論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之決議通過。委員之任期
    自每年11月1日起至翌年10月31日止，為期1年，連選得連任
    。青年理想家公寓大廈規約第6條第3項及第7條第4項亦有約
    明。系爭社區於112年9月10日上午10時召開系爭區權會選舉
    第25屆管理委員，並於112年10月22日計算投票結果等情，
    有青年理想家112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會議紀錄及青年理
    想家第25屆委員選舉投票統計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79至
    83頁），足認系爭會議至少應有第25屆管理委員過半數以上
    委員出席參加，而兩造爭執系爭會議出席與會之當選第25屆
    管理委員資格，即系爭區權會選舉管理委員之計票當選結果
    ，自為認定系爭會議召開、成立及效力之先決要件。
  ㈢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
    分所有權人3分之2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3分之2以上
    出席，以出席人數4分之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
    數區分所有權4分之3以上之同意行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1條定有明文。又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30、31條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
    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
    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為處理區分所有關係所生事務，本公寓大廈由區分所
    有權人及住戶互選管理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副
    主任委員及財務委員，由區分所有權人任之。主任委員、副
    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選任時應予公告，解散時，
    亦同。主任委員應每二個月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乙次。管理
    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以上之委員出席參加，其討論事事項
    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之決議通過。主任委員由管理委員
    互選之。副主任委員及財務委員由主任委員於管理委員中選
    任之。委員應以下列方式之一選任：⒈委員名額未按分區分
    配名額時，採記名單記法選舉，並以獲出席區分所有權人及
    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多者為當選。⒉委員名額按分區分配名額
    時，採無記名單記法選舉，並以獲該分區區分所有權人較多
    者為當選。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喪
    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者，或管理委員喪失住戶資格者，當然
    解任。管理委員出缺時，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青年理想家
    公寓大廈規約第3條第9項，第5條第1項前段、第3、4項，第
    6條第1、3項及第7條第1、3、5、6項分別約明（見本院卷第
    15至25頁）。足認系爭社區規約已明定管理委員之資格、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管理委員之公告、表決及決議方式、管
    理委員會會議之召開及決議方法等，惟無選舉計票方式之約
    定。經查：
　⒈查系爭區權會開會前所公告之名冊及開會簽到之名冊均以記
    載樓別及區分所有權人姓名等方式為之，未及住戶姓名（見
    本院卷第33至36頁）；管理委員選票僅以樓別欄空白，所有
    權人欄空白，候選人欄位則有分區欄及不分區，惟候選人姓
    名欄均空白之形式為記載，但選票下方均註明「每位所有權
    人皆為候選人，名冊將公告於公佈欄」（參見本院卷第31、
    249至259頁）；投票統計表亦以店戶及區分所有權人之姓名
    為記載，未及住戶姓名（見本院卷第79至80頁）。由形式觀
    之，應係以區分所有權人做為候選人。但最後系爭區權會會
    議記錄上記載之管理委員當選人，卻將非候選人之王威凱、
    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列為當選人，以括號方式記載與其
    等同戶之區分所有權人，已有違誤。
　⒉被告雖辯稱以戶計票為系爭社區選舉管理委員之慣例，選票
    上為空白可填入任意人選，再將同一戶的票數加總云云，當
    事人王威凱亦到庭陳述略以：自伊於95年間住在系爭社區起
    ，發區權會通知時就由每戶至管理員處領取如本院卷第31頁
    之選票，區權會開完後，會訂定開票日期，再開票計算票數
    。競選管理委員沒有報名登記，選票是空白的，由住戶自己
    填寫認為適當的人選。通常都是寫出區權人或配偶的名字，
    例如伊因已經擔任委員一陣子，住戶認識伊就會直接寫伊名
    字，或者是區權人跟伊名字，也可能是區權人的名字，如果
    這戶的人就會計在一起，算票數是以戶為單位。實際上擔任
    管理委員的人是選上那戶自己決定由何人擔任委員。自伊95
    年入住後選票下方就會標註每個區權人都是候選人並不是標
    註每戶，伊不確定區權會開會通知跟改選通知會否提供住戶
    名冊，有可能是公布在公佈欄，112年度系爭區權會開會前
    會公告如本院卷第33至36頁原證5之名冊，上面僅有記載區
    權人的名字，開會時簽到冊也是只有列區權人。選票是訂定
    開票日期前要把選票投到票箱，票箱放在管理室，大家有空
    就可以投，只要在開票日前投入即可。本院卷第81至83頁區
    分所有權人大會會議記錄係系爭區權會之會議記錄，開票之
    後才做區權會會議紀錄，就把結果記上去。當選名單上有些
    名字有括號，括號內的是區權人，同一個格子內沒有括號的
    是配偶，不管選票寫誰都會把同一戶計在一起，實際擔任委
    員的就是沒有括號的人。伊在112年12月份也是參與開會的
    人之一，管委會有通過一個提案是區權人及其配偶可以擔任
    主委、副主委、監委、財委、委員等職務，係因慣例上配偶
    可擔任管理委員，但沒有辦法擔任主委、副主委、監委、財
    委等需要負責的職務，後來有一次沒有人要擔任這些職務，
    伊才說要提案修正規約等語（見本院卷第194至196頁）。
　⒉惟系爭社區規約就管理委員等資格、遞補及選任方式等均有
    明文約定，別無被告所辯稱選舉計票決議方式以戶合計之約
    定，已如前述。且由青年理想家公寓大廈規約第5條第1項前
    段規定「本公寓大廈由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互選管理委員組
    成管理委員會」可知，做為計票之單位雖為各「戶」，然每
    一戶可出面擔任管委會之被選舉人，可為該戶之「區分所有
    權人」，亦可為該戶之「住戶」，從而就被選舉人之選任資
    格觀之，應以「自然人」做為被選舉之對象。況執行社區管
    委會之職務，需具備一定之能力及資格，區分所有權人在進
    行投票時，亦當考量該人是否具備得執行管委會職務之資格
    及能力，倘如被告所稱，僅以戶為被選舉資格，則該戶要推
    何人出來任職，區分所有權人無法事前知悉，如此何能期盼
    所選舉出來之人，有資格及能力擔任管委會委會？再觀青年
    理想家公寓大廈規約第7條第6款，管理委員出缺時，係由候
    補委員依序遞補，並非由當選戶內其他之自然人遞補，更可
    見當選之對象為自然人，並非各戶，被告抗辯，已難採取。
　⒊而系爭社區規約既明定管理委員等於選任時應予公告，再參
    酌前述社區之公告均有自然人姓名，更可見投票時係以自然
    人即區分所有權人為候選人，而非以戶為候選單位，誠難逕
    據此推認選舉計票係以戶別為計票單位。況空白選票上固可
    任意填入區分所有權人及非區分所有權人之住戶等候選人姓
    名，並未註明以戶別計票，於計數得票時，卻未區分選票上
    候選人姓名為區分所有權人或非區分所有權人之住戶姓名不
    同，逕以同戶同計入一戶為計票單位，並以非候選人之王威
    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為當選對象，顯不符上開法律
    規定及系爭社區規約約定，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
    煒當選之決議自屬無效。縱系爭社區以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
    姓名逕計入同一戶之方式計票而行之有年，然該方式既未見
    於系爭社區規約另有明文約定，復未經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決行，即難遽認於法有據。被告上開辯稱即不足
    採認。
　㈣系爭區權會選舉管理委員之計票方式及結果於法不合，王威
    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當選之決議無效，已如前述，
    則此4人即非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而管理委員會會議應有
    過半數以上之委員出席參加，其討論事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
    半數以上之決議通過，為規約所明訂。則系爭會議扣除此4
    人後實際出席人數為5人，未達全部委員11人之半數，且此4
    人未具委員資格又參與決議，故系爭會議所為之決議亦屬違
    反規約而無效。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會議決議無效，即
    為可採，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㈤末按訴之客觀預備合併，必有先位、後位不同之聲明，當事
    人就此數項請求定有順序，預慮先順序之請求無理由時，即
    要求就後順序之請求加以栽判，法院審理應受此先後位順序
    之拘束。於先位之訴有理由時，備位之訴即毋庸栽判。必先
    位之訴為無理由時，法院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111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就被告提
    起預備訴之合併，上開本院認其上開先位有理由部分，就其
    備位聲明自無庸判決，附此敘明。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五、結論：原告先位之訴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奕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祐誠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98號
原      告  李柏英  
被      告  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李洪    

被      告  劉小蓮  
            王威凱  
            陳志成  
            陳淑華    住○○市○里區○○路000巷0弄00○0              號
            黃清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崇民律師
複代理人    李宗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管理委員會決議部分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民國112年11月4日第25屆職務推派112年11月份會議所有決議無效。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旨在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事務，於完成社團法人登記前，僅屬非法人團體，固無實體法上完全之權利能力。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1項明文規定：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明文承認管委會具有成為訴訟上當事人之資格，得以其名義起訴或被訴，就與其執行職務相關之民事紛爭享有訴訟實施權。本件原告以其為青年理想家公寓大廈（下稱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身分，先位請求確認被告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下逕以姓名稱之）所為決議無效，備位請求確認被告李洪、劉小蓮、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下逕以姓名稱之）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主任委員、監察委員、管理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應認原告得基於程序選擇權，並依上開同條例第38條第1項規定及訴訟擔當法理，選擇不以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或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全體委員為被告，而以系爭社區所成立之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為被告起訴請求確認如聲明所示事項，即具當事人適格。
二、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亦定有明文。又該條項第2款所稱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71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於起訴時僅以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為被告，請求「確認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民國112年11月4日第25屆職務推派會議決議部分無效：㈠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應撤銷現任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的資格，重新選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㈡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應撤銷4位非被選舉人擔任管理委員的資格，並禁止這4人以代理人的身分，參加管理委員會會議。」（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113年5月16日以民事準備書狀追加李洪、劉小蓮、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林華玲、徐旭伸、陳義家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先位聲明：請求確認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112年11月4日第25屆職務推派112年11月份會議所有決議無效。備位聲明：㈠請求確認李洪及劉小蓮擔任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第25屆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之職位無效。㈡請求確認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擔任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第25屆管理委員的資格無效。」（見本院卷第75頁），後於113年8月2日言詞辯論期日將備位聲明更正為「㈠確認李洪、劉小蓮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㈡確認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管理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見本院卷第145頁），並撤回原為當事人適格而追加之徐旭伸、林華玲、陳義家部分，經林華玲及陳義家之共同訴訟代理人當庭表示同意撤回（見本院卷第147頁），至徐旭伸並未到庭辯論，故此部分未經言詞辯論，於撤回時即已生訴之撤回效力。另原告於113年9月26日以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追加聲明：「確認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113年9月8日召開之青年理想家第25屆管理委員113年8月份會議所有決議無效」（本院卷第233頁），隨於113年10月4日言詞辯論期日撤回上開追加（見本院卷第237頁），原告就該確認113年9月8日召開之青年理想家第25屆管理委員113年8月份會議決議無效之訴之追加請求部分，既未經言詞辯論，亦於撤回時即已生訴之撤回效力。且核原告上揭訴之變更，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主要爭點亦具共通性，是原告所為之變更與前揭法條及說明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系爭社區於112年9月10日上午10時召開112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下稱系爭區權會）選舉第25屆管理委員，於112年10月22日選出第25屆管理委員11人，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隨於112年11月4日舉行第25屆職務推派會議（下稱系爭會議）。系爭會議應由新當選之管理委員出席，惟依系爭會議記錄所記載出席委員9人中李洪、劉小蓮、林華玲、徐旭伸、陳義家確為系爭社區第25屆新當選之管理委員，其餘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並非新當選之管理委員，則系爭會議出席委員9人中應扣除該非新當選之4人，實際出席委員為5人，已不足系爭社區規約第6條2項約定至少應為6人之委員出席有效人數，本應流會。且系爭會議由未具新當選管理委員資格者參與決議之作成，會議決議顯有程序瑕疵，故系爭會議所為決議當然自始無效而不存在。爰先位請求確認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112年11月4日第25屆職務推派會議所有決議無效。倘認先位無理由，因李洪與劉小蓮自第23屆起至現今第25屆連續擔任3屆擔任主任委員與監察委員職務，李洪固於第23屆係遞補該屆往生之主任委員職務，任期為補足原主委所遺之任期，並向訴外人臺中市大里區公所報備，應視為一任，連任3屆即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依同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適用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另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非系爭社區第25屆管理委員選舉之被選舉人，卻擔任系爭社區管理委員，其等擔任第25屆管理委員之資格亦自始不存在而無效。爰備位請求確認其等委任關係不存在，並聲明：先位請求確認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112年11月4日第25屆職務推派112年11月份會議所為決議無效。備位請求㈠確認李洪、劉小蓮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㈡確認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管理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系爭社區歷年來選任管理委員之方式，係將空白選票發放予住戶，由住戶填寫其認為適當之人選，住戶對於填寫之該戶人家、人選至少應有了解，始會知其姓名並填寫，不論得票人係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皆採行以戶計票方式，將票數歸於同一戶，非僅有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能擔任管理委員職務，且自王威凱自95年入住以來，已為系爭社區慣例。另依內政部104年10月8日台內團字第1040436369號函，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並不屬於人民團體法所規定之社會團體，顯見管理委員會並不適用人民團體法及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於112年11月4日舉行系爭會議乙節，業據其提出會議紀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37至38頁），堪可採信。原告先位主張系爭會議決議無效，備位主張系爭會議決議選出之李洪、劉小蓮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及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之第25屆管理委員，委任關係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兩造就系爭會議決議是否無效，及系爭會議選任李洪、劉小蓮為第25屆主任委員及監察委員，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為第25屆管理委員與青年理想家管理委員會間委任關係是否不存在等情即有爭執，涉及系爭會議決議內容有效與否，李洪、劉小蓮、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能否以主任委員、監察委員、管理委員身分執行相關職務，攸關系爭社區住戶權益，自屬對原告本諸區分所有權人身分所應享有之權利及負擔之義務有所影響，上述法律關係有不明之處，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不安之狀態，確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應認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
  ㈡次按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3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民法第56條第1項本文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應以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最高意思機關。該會議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固應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關於撤銷總會決議之規定，由區分所有權人請求法院撤銷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如係由「無召集權人」召集而召開，該會議既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其所為之決議即屬當然無效，本非法定應行撤銷之範疇。當事人自得依法提起確認該會議決議無效之訴，以資救濟（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2號裁判意旨參照）。而依管理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以上之委員出席參加，其討論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之決議通過。委員之任期自每年11月1日起至翌年10月31日止，為期1年，連選得連任。青年理想家公寓大廈規約第6條第3項及第7條第4項亦有約明。系爭社區於112年9月10日上午10時召開系爭區權會選舉第25屆管理委員，並於112年10月22日計算投票結果等情，有青年理想家112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會議紀錄及青年理想家第25屆委員選舉投票統計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79至83頁），足認系爭會議至少應有第25屆管理委員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參加，而兩造爭執系爭會議出席與會之當選第25屆管理委員資格，即系爭區權會選舉管理委員之計票當選結果，自為認定系爭會議召開、成立及效力之先決要件。
  ㈢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3分之2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3分之2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4分之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4分之3以上之同意行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定有明文。又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31條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為處理區分所有關係所生事務，本公寓大廈由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互選管理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財務委員，由區分所有權人任之。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選任時應予公告，解散時，亦同。主任委員應每二個月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乙次。管理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以上之委員出席參加，其討論事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之決議通過。主任委員由管理委員互選之。副主任委員及財務委員由主任委員於管理委員中選任之。委員應以下列方式之一選任：⒈委員名額未按分區分配名額時，採記名單記法選舉，並以獲出席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多者為當選。⒉委員名額按分區分配名額時，採無記名單記法選舉，並以獲該分區區分所有權人較多者為當選。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者，或管理委員喪失住戶資格者，當然解任。管理委員出缺時，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青年理想家公寓大廈規約第3條第9項，第5條第1項前段、第3、4項，第6條第1、3項及第7條第1、3、5、6項分別約明（見本院卷第15至25頁）。足認系爭社區規約已明定管理委員之資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管理委員之公告、表決及決議方式、管理委員會會議之召開及決議方法等，惟無選舉計票方式之約定。經查：
　⒈查系爭區權會開會前所公告之名冊及開會簽到之名冊均以記載樓別及區分所有權人姓名等方式為之，未及住戶姓名（見本院卷第33至36頁）；管理委員選票僅以樓別欄空白，所有權人欄空白，候選人欄位則有分區欄及不分區，惟候選人姓名欄均空白之形式為記載，但選票下方均註明「每位所有權人皆為候選人，名冊將公告於公佈欄」（參見本院卷第31、249至259頁）；投票統計表亦以店戶及區分所有權人之姓名為記載，未及住戶姓名（見本院卷第79至80頁）。由形式觀之，應係以區分所有權人做為候選人。但最後系爭區權會會議記錄上記載之管理委員當選人，卻將非候選人之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列為當選人，以括號方式記載與其等同戶之區分所有權人，已有違誤。
　⒉被告雖辯稱以戶計票為系爭社區選舉管理委員之慣例，選票上為空白可填入任意人選，再將同一戶的票數加總云云，當事人王威凱亦到庭陳述略以：自伊於95年間住在系爭社區起，發區權會通知時就由每戶至管理員處領取如本院卷第31頁之選票，區權會開完後，會訂定開票日期，再開票計算票數。競選管理委員沒有報名登記，選票是空白的，由住戶自己填寫認為適當的人選。通常都是寫出區權人或配偶的名字，例如伊因已經擔任委員一陣子，住戶認識伊就會直接寫伊名字，或者是區權人跟伊名字，也可能是區權人的名字，如果這戶的人就會計在一起，算票數是以戶為單位。實際上擔任管理委員的人是選上那戶自己決定由何人擔任委員。自伊95年入住後選票下方就會標註每個區權人都是候選人並不是標註每戶，伊不確定區權會開會通知跟改選通知會否提供住戶名冊，有可能是公布在公佈欄，112年度系爭區權會開會前會公告如本院卷第33至36頁原證5之名冊，上面僅有記載區權人的名字，開會時簽到冊也是只有列區權人。選票是訂定開票日期前要把選票投到票箱，票箱放在管理室，大家有空就可以投，只要在開票日前投入即可。本院卷第81至83頁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會議記錄係系爭區權會之會議記錄，開票之後才做區權會會議紀錄，就把結果記上去。當選名單上有些名字有括號，括號內的是區權人，同一個格子內沒有括號的是配偶，不管選票寫誰都會把同一戶計在一起，實際擔任委員的就是沒有括號的人。伊在112年12月份也是參與開會的人之一，管委會有通過一個提案是區權人及其配偶可以擔任主委、副主委、監委、財委、委員等職務，係因慣例上配偶可擔任管理委員，但沒有辦法擔任主委、副主委、監委、財委等需要負責的職務，後來有一次沒有人要擔任這些職務，伊才說要提案修正規約等語（見本院卷第194至196頁）。
　⒉惟系爭社區規約就管理委員等資格、遞補及選任方式等均有明文約定，別無被告所辯稱選舉計票決議方式以戶合計之約定，已如前述。且由青年理想家公寓大廈規約第5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公寓大廈由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互選管理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可知，做為計票之單位雖為各「戶」，然每一戶可出面擔任管委會之被選舉人，可為該戶之「區分所有權人」，亦可為該戶之「住戶」，從而就被選舉人之選任資格觀之，應以「自然人」做為被選舉之對象。況執行社區管委會之職務，需具備一定之能力及資格，區分所有權人在進行投票時，亦當考量該人是否具備得執行管委會職務之資格及能力，倘如被告所稱，僅以戶為被選舉資格，則該戶要推何人出來任職，區分所有權人無法事前知悉，如此何能期盼所選舉出來之人，有資格及能力擔任管委會委會？再觀青年理想家公寓大廈規約第7條第6款，管理委員出缺時，係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並非由當選戶內其他之自然人遞補，更可見當選之對象為自然人，並非各戶，被告抗辯，已難採取。
　⒊而系爭社區規約既明定管理委員等於選任時應予公告，再參酌前述社區之公告均有自然人姓名，更可見投票時係以自然人即區分所有權人為候選人，而非以戶為候選單位，誠難逕據此推認選舉計票係以戶別為計票單位。況空白選票上固可任意填入區分所有權人及非區分所有權人之住戶等候選人姓名，並未註明以戶別計票，於計數得票時，卻未區分選票上候選人姓名為區分所有權人或非區分所有權人之住戶姓名不同，逕以同戶同計入一戶為計票單位，並以非候選人之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為當選對象，顯不符上開法律規定及系爭社區規約約定，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當選之決議自屬無效。縱系爭社區以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姓名逕計入同一戶之方式計票而行之有年，然該方式既未見於系爭社區規約另有明文約定，復未經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決行，即難遽認於法有據。被告上開辯稱即不足採認。
　㈣系爭區權會選舉管理委員之計票方式及結果於法不合，王威凱、陳志成、陳淑華、黃清煒當選之決議無效，已如前述，則此4人即非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而管理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以上之委員出席參加，其討論事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之決議通過，為規約所明訂。則系爭會議扣除此4人後實際出席人數為5人，未達全部委員11人之半數，且此4人未具委員資格又參與決議，故系爭會議所為之決議亦屬違反規約而無效。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會議決議無效，即為可採，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㈤末按訴之客觀預備合併，必有先位、後位不同之聲明，當事人就此數項請求定有順序，預慮先順序之請求無理由時，即要求就後順序之請求加以栽判，法院審理應受此先後位順序之拘束。於先位之訴有理由時，備位之訴即毋庸栽判。必先位之訴為無理由時，法院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1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就被告提起預備訴之合併，上開本院認其上開先位有理由部分，就其備位聲明自無庸判決，附此敘明。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五、結論：原告先位之訴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奕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祐誠






